
同 心 協 力 ， 促 進 卓 越 海 事 服 務  

海 事 處 佈 告 2008 年 第 115 號  
（ 航 海 警 告 及 相 關 信 息 ）  

 
香 港 島 以 南 深 水 角 東 岸 對 開 設 立 不 准 進 入 區 域  

 
 由 即 時 開 始 ， 深 水 角 東 岸 對 開 沿 下 列 坐 標 （ WGS 84 基 準 ） 會 設 立

不 准 進 入 區 域 ， 為 期 約 6 個 月 ：  

 
(A) 22°  14.228'N 114°  10.490'E 
(B) 22°  14.184'N 114°  10.525'E 
(C) 22°  14.131'N 114°  10.533'E 
(D) 22°  14.077'N 114°  10.524'E 
(E) 22°  14.025'N 114°  10.509'E 
(F) 22°  13.972'N 114°  10.496'E 
(G) 22°  13.921'N 114°  10.478'E 
(H) 22°  13.881'N 114°  10.439'E 
(I) 22°  13.851'N 114°  10.390'E 

 
2. 南 朗 山 會 不 時 進 行 爆 破 工 程 ， 石 塊 和 碎 料 或 會 飛 射 到 鄰 近 地 區 。 凡

在 附 近 水 域 航 行 的 船 隻 ， 務 須 謹 慎 駕 駛 ， 避 免 駛 進 不 准 進 入 區 域 。  

 
3.  位 置 (B)至 (H)會 放 置 裝 有 黃 色 閃 燈 和 雷 達 反 射 器 的 黃 色 標 誌 浮 泡 ，

以 標 示 不 准 進 入 區 域 的 位 置 。  
 
4.  本 佈 告 附 有 不 准 進 入 區 域 和 標 誌 浮 泡 位 置 示 意 圖 。  
 
5.  本 佈 告 是 接 續 海 事 處 佈 告 2007 年 第 78 號 而 發 出 的 。  
 

 

 

 
海 事 處 處 長 譚 百 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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